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用人单位校园招聘管理办法

     为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促进我院毕业生充分就业，保证校园招聘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切实维护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毕业生、学校、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确保我院毕业生就业工作有序地进行，结合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1条  学院招生就业处为学院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用人单位进校开展的一切与毕业生就业创业相关的活动均须在学院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备案，批准后方能开展。
第2条  学院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应为到校进行招聘的单位做好协调、沟通及服务工作。
第3条  学院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相关系部在职责范围内，在本系部开展毕业生招聘活动。凡系部自行组织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须报学院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4条  学院其他单位和部门，未经学院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安排用人单位或社会中介服务机构举办与毕业生就业创业有关的活动。
第5条     用人单位在校招聘活动中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1、用人单位来校招聘学生，首先应与学院招生就业处取得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由学院招生就业处代表学院进行资格审查，审核合格并经学院招生就业处同意后方可进校举办招聘活动。用人单位提交的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盖有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特殊行业的须提供行业准入证）
（2）分支机构、办事机构等不具有用人自主权的机构，必须出具上级法人单位同意其公开招聘的证明。
（3）招聘会使用的招聘信息内容。招聘信息应当包括用人单位基本情况、招聘人数、专业学历要求、工作内容、招录条件、劳动报酬、福利待遇、社会保险等内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bookmark: _GoBack]2、提供招聘活动确认的书面申请，明确举办招聘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方式及招聘负责人姓名和联系方式，服从学院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
3、遵守公开、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不得干扰其他用人单位的招聘活动、诋毁其他招聘单位声誉，损坏其他招聘单位的招聘宣传物品；
4、如实公布拟招聘人才的岗位、数量、条件、待遇等相关信息，不得做虚假宣传，不得对求职者设置性别、民族、年龄、户籍等限制性条件；
5、在招聘过程中应尊重毕业生人格，保护毕业生隐私，不得将毕业生提供的与就业相关的资料留作他用，或提供给第三方。毕业生有权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6、不得采取不正当手段招聘毕业生，或采用诱骗、欺诈、强行和要挟的方式与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
7、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毕业生收取费用，或要求毕业生以其财产、证件作抵押；
8、招聘工作人员不得擅自检查毕业生的身体。有医务人员随同确需检查的，须经学院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同意方能进行；
9、不得以招聘内容保密为借口，进行秘密面试活动；
10、不得利用校内招聘场地举办与毕业生就业无关的活动。
第6条     毕业生参加校园招聘活动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1、毕业生应诚实、守信，如实向用人单位介绍个人情况。
2、毕业生参加校园招聘活动应服从招聘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自觉维护招聘现场秩序。
3、对就业过程中弄虚作假的毕业生，学院将严肃处理。
第7条  用人单位与毕业生达成就业协议，应及时签订就业协议书，并严格履行双方约定，除政策原因外，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毕业生。
第8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由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
